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5）鄂 0103 破 9 号之二

申请人：武汉宏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5 年 6 月 30 日，武汉宏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管理人向本

院提出申请，称管理人拟定的武汉宏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财产

分配方案》已经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一次表决通过，请求本院裁定

认可。 

本院认为：破产财产应在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

依照破产人所欠职工工资等、破产人欠缴社会保险费用和税款、

普通破产债权的顺序进行清偿，财产不足以清偿同一顺序的清偿

要求的，按照比例分配。武汉宏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管理人提请

认可的《财产分配方案》对参加破产财产分配的债权额、破产财

产分配的方法等均已明确，所列清偿分配顺序合法，且经债权人

会议表决通过，程序合法，符合法律规定，应予确认。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五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对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通过的武汉宏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财

产分配方案》，本院予以认可。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审  判  员    陈  竹

二〇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黄  鑫

 

附：《财产分配方案》



财产分配方案

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为江汉法院）于 2025 年 5

月 8 日作出（2025）鄂 0103 破申 10 号民事裁定书，受理陈志华

对武汉宏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债务人）的破产清算

申请，并于同日指定湖北昌泰祥破产清算服务有限公司担任债务

人管理人（以下简称为管理人）。本管理人自接受指定以来，勤

勉尽责、忠实执行职务，为了高效推进债务人破产清算案的顺利

进行，避免因多次组织召开债权人会议造成不必要的破产费用开

支，管理人现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推进破产案件依法高效审

理的意见》第 17 条的规定，提请债权人会议审议《财产分配方

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特别说明

（一）因在人民法院裁定确认无异议债权之前，经管理人初

步审查作出的确认债权、待确认债权和不予确认债权结论均有可

能发生变化，故在实际执行破产财产方案时，管理人将结合在最

后一次财产分配前补充申报债权的审查确认情况，以及人民法院

裁定确认无异议债权的情况，参照本方案确立的分配规则和清偿

比例等进行分配。

（二）因债务人被宣告破产后的破产财产、已设立抵押权的

特定财产等最终变现价值，有待于债权人会议通过或人民法院裁

定认可《财产变价方案》且经管理人执行变现后方能最终确定，



故管理人将在本方案经债权人会议审议通过或者人民法院裁定

认可后，按照破产财产的实际变价数额，根据债权人会议决议通

过的分配规则计算具体分配数额，向债权人告知后进行分配，无

需再行表决。

（三）本方案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后最后一次财产分配之

前，如果出现补充申报的债权被人民法院裁定为无异议债权，或

者出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

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应当追加分配的财产”情形的，参照本

方案执行。

二、参加破产财产分配的债权情况

截至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共有 4 名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

了债权，申报总金额为人民币 162628.25 元，经管理人审查：初

步确认合计对债务人享有 162194.48 元债权。

三、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总额

目前债务人暂无财产可供分配，待管理人继续追查财产线索，

以实际追查到的债务人财产和财产变价情况，向债权人按照债权

性质及债权比例进行分配。

四、破产财产分配的顺序、比例和数额

（一）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的清偿情况。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破产

财产在优先清偿完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再按照法律规定的顺

序清偿破产债权。另据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

《全国破产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相关规定：

1．破产费用包括但不限于：（1）破产案件受理费、诉讼费

用；（2）管理、变价和分配债务人财产的费用；（3）管理人执

行职务的费用、报酬和聘用工作人员的费用；（4）管理人委托

中介机构对债务人财产进行评估、鉴定、审计的费用；（5）管

理人聘请其他社会中介机构或人员处理重大诉讼、仲裁、执行或

审计等专业性较强工作的费用等；

2．共益债务包括但不限于：（1）因管理人或者债务人请求

对方当事人履行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所产生的债务；（2）

债务人财产受无因管理所产生的债务；（3）因债务人不当得利

所产生的债务；（4）为债务人继续营业而应支付的劳动报酬和

社会保险费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其他债务；（5）管理人或者相关

人员执行职务致人损害所产生的债务；（6）债务人财产致人损

害所产生的债务等。

五、破产财产分配实施办法

（一）分配方式

目前债务人暂无财产可供分配，管理人继续追查财产线索，

以实际追查到的债务人财产和财产变价情况，按照债权性质及债

权比例向债权人进行分配。

（二）分配步骤



第一次分配：如果存在追收到债务人 “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已设定财产担保的特定财产”等财产的情形，并且追回的财

产均已按照债权人审议通过的财产变价方案全部处置后，管理人

将在预留足够数额后期终结案件所需的破产费用后，将剩余财产

变价款，按照人民法院裁定确认无异议债权的情况，由管理人计

算各相关债权人的债权清偿比例后，向各相关债权人提供的银行

账号转账支付。

第二次分配：1．在债务人破产清算案终结后，原预留的管

理人执行职务和终结案件所需要的费用仍有剩余款项的，按照人

民法院裁定确认无异议债权的情况，由管理人计算各相关债权人

的债权清偿比例后，向各相关债权人提供的银行账号转账支付；

2．有符合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应当追加分配”财产

情形的，按照人民法院裁定确认无异议债权的情况，由管理人计

算各相关债权人的债权清偿比例后，向各相关债权人提供的银行

账号转账支付。

（三）分配提存

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的规定，“债权人未受领的破产

财产分配额（例如未提供账号或账号错误），管理人应当提存。

债权人自最后分配公告之日起满二个月仍不领取的，视为放弃受

领分配的权利，管理人或者人民法院应当将提存的分配额分配给

其他债权人”。



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破产财产分配时，对于

诉讼或者仲裁未决的债权，管理人应当将其分配额提存。自破产

程序终结之日起满二年仍不能受领分配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提存

的分配额分配给其他债权人”。

六、特定财产清偿方案

（一）对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情况

截至本报告作出日，本案暂无对债务人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

的债权。

（二）可供清偿的特定财产总额

截至本报告作出日，本案暂未查询到可供清偿的特定财产。

（三）特定财产清偿的基本规则

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对破产人（本案中指被宣告

破产后的武汉宏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

权利人，对该特定财产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 

破产法第一百一十条“享有本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权利的债

权人行使优先受偿权利未能完全受偿的，其未受偿的债权作为普

通债权；放弃优先受偿权利的，其债权作为普通债权。”

以上为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的全部内容，计算结果应以破产财

产实际变现的最终数额和人民法院裁定确认无异议债权后的数

据为准。


